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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兩
項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罪」 及一項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全部罪成。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將擇日判刑。案件開審以來，美西方反華組織

不斷作出各種毫無根據的抹黑，施壓特區政府。其中，有
個聲稱代表黎智英的 「外國律師團隊」 ，經常出席美國、
英國及澳洲等地政府的會議及反華組織的活動，到處游說
外國出手干預審訊，施壓釋放黎智英。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黎智英案

責任編輯：莫思年 美術編輯：劉緻爍

香港法治不容撼動 黎智英罪有應得
外國假律師團隊炒作抹黑 「健康問題」無中生有

警方偵破新型 「碰瓷」 集團式騙
案，拘捕至少四人，包括兩名醫生，涉
及在幾十宗索償個案，串謀提供虛假文
件。對於事件牽涉兩名醫生，有醫療界
認為如果查明屬實，是嚴重專業疏忽。

保險業聯會就指出，交通意外索償期限達三年，部分可
疑個案，在意外後兩年許提出，理賠時很難查核。

從初步披露的訊息顯示，涉及的索償個案達幾十
宗，為何只與少數醫生有關？為何申索人以類近的病
徵，持續到同一醫生求診，相關醫生竟然照單開藥，又
持續開出病假紙？相關醫生沒有專業判斷嗎？以簡單的
邏輯判斷，不難發現當中問題，何況是有專業知識的醫
生？這恐怕不止是疏忽，而是專業失德問題。

新型「碰瓷騙案」除了涉及申索人、醫生之外，還有
發申索信的少數律師，必須搞清楚這個生態圈的運作模
式，確保及維持專業名聲。

透過 「醫健通」 發出相關醫療證明文件，是其中一
個有效監控，避免發出虛假醫療證明的方法之一，關鍵
是專業人士必須有專業精神。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香港入境事務處聯同
內地執法部門，搗破一個跨境偽證及黑工集團，拘捕119
人，透過內地透過手機通訊程式，招攬內地居民來港從事
非法工作， 「一條龍」 服務提供偽造香港身份證及宿舍，
並協助找工作，集團運作約一年，年收入超過2000萬元。

入境事務處表示，一直與內地及不同地區的執法部門
保持緊密聯絡，採取情報主導的方式打擊跨境罪行，去年
10月至今年1月，入境處聯同港澳辦公安廳及入境處理組
織及珠海市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門，展開聯合行動，成功打
擊了一個跨境的偽證集團。

本港入境處早前展開代號「雷鋒」行動，突擊搜查38個
地點，包括16個住宅單位和22個工作地點，在本地成功
拘捕102人，年齡介乎32到74歲，包括一名集團主腦和
83名懷疑黑工及逾期逗留人士，共檢獲40張偽造香港
身份證、24張偽造香港身份證的副本，黑工宿舍租約、門
匙以及多部涉案電話；內地執法機關搗破兩個製造偽證的
據點，共拘捕17名涉案人士，檢獲三台偽證製作的裝置。

入境處指犯罪集團提供假證、宿舍和協助找工作，以
「一條龍」 服務作為宣傳，吸引內地居民來港工作，在內
地和香港運作已經大約一年，連同黑工的人工收益，估計
涉及超過2000萬港元，也是同類別案件的最高金額。

【大公報訊】記者馮錫雄報道：牽涉37年前
西貢龍蝦灣兇殺案一名疑犯，昨日（5日）由泰國
遞解出境，抵港後被香港警察拘捕。警務處處長
周一鳴表示，涉案男子是潛逃時間最長的疑犯，
形容是 「天網恢恢」 ，感謝泰國當局協助，相信
有足夠證據提出起訴。

男疑犯梅耀強，62歲，涉嫌是1989年西貢
龍蝦灣兇殺案主謀，聯同另外三人殺死一名25歲
男子，並將對方埋在沙石之中，並在案發翌日以
非法手段離開香港，多年來隱姓埋名匿藏曼谷。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鄔凱寧表示，案件
發生至今長達37年，警方一直沒有鬆懈並搜集證
據，疑犯一直在國際刑警 「紅色通緝令」 名單之
內，香港警方尋求泰國警方協助，去年12月接獲
泰國警方通知，終於發現疑犯行蹤，本周一（2
日）將疑犯拘捕，確認其非法居留身份遞解出

境，昨日押回香港，香港警方隨即以謀殺罪名將
他拘捕，形容多年努力終於得到回報，彰顯正
義，為死者沉冤得雪。

剛從泰國回港的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感
謝泰國警方協助拘捕疑犯，令案件得以在此了
斷，與律政司審視後，認為有足夠證據提出檢
控，稍後在法庭上披露更多資料。

案發於1989年8月31日，當年剛出獄的梅耀
強聲稱被朋友雷育才冤枉坐監，找來三名同學協
助報仇。案發當日，四人誘騙雷育才到龍蝦灣毆
打，雷之後在沙灘被活埋窒息
死亡，三名疑犯先後被捕，經
審訊後，其中兩人被裁定謀殺
及誤殺罪成，分別被判終身監
禁及入獄八年，另一人罪名不
成立。

•法院處理黎智英與其餘8名認罪被告的求情
•控方主要證人：14人（包括5名從犯證人和1名特赦證人）
•警方處理呈堂證物2222項、文件冊超過8萬頁紙
•法庭裁決理由書：855頁紙

提供假香港身份證及宿舍
跨境黑工集團119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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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156天公開
聆訊（2023 年
12 月 18 日 至
2025 年 8 月 28
日）

•控方完成
90天舉證

•3位法官裁定
案件表證成立

•黎智英作供52天 •法院裁定黎智
英三項控罪均
成立

2024年6月 2024年7月 2024年11月20日至2025年3月6日 2025年12月15日 2026年1月12日-13日

【大公報訊】記者黃佩琳報
道：嬰兒腦癱醫療投訴歷時15
年仍未完成處理、老婦服用醫生
處方藥後死亡投訴個案長達9年
仍聆訊無期、孕婦分娩後死亡投
訴個案8年來原地踏步……多宗
案件揭示醫委會處理醫療事故投
訴問題，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
主動調查結果，發現11宗個案需時10至15年
才完成處理，有4宗在原因不明下擱置長達39
至88個月，其間毫無進展。申訴專員認為衞生
署轄下的醫委會秘書處處理投訴的監察機制，
在管理和運作上有系統性問題，迫切需要徹底
改善處理投訴的流程。

有個案7年仍處「初步考慮」階段
公署調查報告指出，2020至2025年期

間，醫委會以研訊方式完成處理263宗個案，
11宗需10至15年才完成處理。截至去年12
月，895宗未完成處理的投訴個案中，84%只
接獲兩年以下，但有個案在接獲七年後，仍處
於偵委會初步考慮階段。公署調查亦顯示，醫
委會未能有效監察投訴個案進度，去年1月
前，依靠秘書處個別職員自行及自發監察個案
進度，並由一名職員處理全部由偵委會轉呈研

訊小組紀律研訊的個案，且未有
設定各方的回覆時限。

申訴專員陳積志（圖）表
示，醫委會對註冊醫生的投訴調
查和紀律研訊過程過長，與公眾
期望相距甚遠，對投訴及被投訴
者雙方均構成嚴重影響甚或不
公。若個案涉及嚴重專業行為失

當，更可能對病人安全構成風險。公署向當局
提出21項改善建議，包括制訂行政指引確保投
訴處理機制有效運作、精簡程序、妥善履行該
會對秘書處的實質監督角色等（詳見表）。

醫衞局歡迎公署報告，會參考有關建議，
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條例修例草
案。醫衞局已就修例諮詢病人組織、兩所本地
醫學院、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香港醫學會等專
業團體。衞生署表示，接納和積極跟進公署的
建議，會致力協助醫委會優化投訴處理機制。
醫委會表示，會在法定職能和權力範圍內合適
跟進，完善各項規章制度。

腦癱嬰個案是申訴專員公署點名批評處理
太慢的個案之一。黎爸爸昨日表示，他們提出
的建議很多獲公署採納，例如受害人可直接向
醫委會提出覆核等，希望盡快落實建議和改
善。

申訴署促醫委會改善處理投訴流程

2023年1月，本地 「羅拔臣律師事務所」
就曾發聲明澄清，指他們才是代表黎智英處理
國安案件審訊的唯一律師團隊，顯示所謂 「外
國律師團隊」 在黎智英案件中根本無任何代表
性。

羈押期間得到適切待遇
事實上，所謂 「黎智英外國律師團隊」 ，

並非真正代表黎智英，其組織成員實際是西方
反華人士，這絕非 「律師組織」 ，實屬 「政治
組織」 。這個所謂的 「外國律師團隊」 過往從
未以律師專業身份參與黎的案件，只是串聯各
類反華組織，在全無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捏造
指控，抹黑香港司法，同時透過網上平台與其
他反華政客互動 「圍爐」 ，炒作輿論。

例如，2024年9月12日，該團隊向聯合國
「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 提出緊急申訴，憑空

堆砌謊言，聲稱黎智英在獄中受到不人道對
待。對此， 「羅拔臣律師事務所」 於同年9月
27日發表澄清聲明，確認黎智英在獄中沒有受
到不公平對待，有關指控並非事實。

又例如，2024年11月13日，所謂 「外國
律師團隊」 在英國舉行所謂研討會，借 「黎智
英案」 炒作抹黑香港。該反華組織牽頭人物
Caoilfhionn Gallagher（加拉格）亦出席各類
活動，炒作 「黎智英在獄中受不人道對待」 的
謊言。

本港法律人士指出， 「外國假律師團隊」
多次公然評論及插手干預一宗正在進行司法程
序的案件，不但違反應有法治精神，更涉妨礙

司法公正。
對於美西方不同機構及媒體就案件和特區

政府在黎智英羈押期間提供的待遇及醫療服務
作出歪曲事實的陳述和報道，特區政府多次作
出強烈譴責。特區政府指出，有關報道企圖抹
黑香港，令公眾誤信黎智英的羈押和醫療服務
安排惡劣，其旨在污衊香港法治的卑劣用心昭
然若揭，違背新聞工作者專業操守。

特區政府重申，懲教署及相關單位處理黎
智英的羈押安排跟其他在囚人士一視同仁，黎
智英的代表律師早已澄清，黎智英在獄中一直
獲得適切治療和待遇，有關媒體的不實報道完
全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特區政府強調，黎智英在羈押期間所獲得
的醫療服務是完備的。在2025年8月的公開法
庭聆訊中，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向法庭表
明，懲教院所為黎智英每日安排醫療檢查，且
對黎智英在懲教院所內獲得的醫療服務沒有任
何投訴。另一方面，懲教署有安排專職教士按
黎智英的意願提供宗教服務。有關媒體對這些
事實視而不見，繼續重複謊言和作出卑劣操
作，特區政府對此堅決反對。

至於黎智英與其他囚犯中止交往的安排，
一直是根據黎智英本人的意願並由懲教署經考
慮所有相關因素後依法安排。

黎智英出庭精神狀態佳
事實上，在庭審過程中，海內外記者和旁

聽公眾人士都親眼可見，黎智英不僅身體狀況
良好，更展現極佳的精神狀態，上庭、退庭行

動自如。黎智英進入法庭後，經常精神飽滿地
主動向公眾席人士點頭、揮手致意，旁聽過程
中不時雙手抱胸，時而轉向家屬席與親人互
動，神情從容，與反中亂港勢力描述的 「憔
悴」 模樣大相徑庭。

宣判當天，當聽到裁決結果後，黎智英看
上去依然情緒平穩。退庭時，黎智英還與代表
律師團隊通過手勢進行簡短交流，動作流暢自
然。

黎智英代表律師彭耀鴻在被問及黎智英的
健康情況時，亦直言： 「剛才見到他精神，大
家在庭上也見到，我沒有補充。」

黎智英受審期間，法庭一直考慮其身體狀
況，適時作出休庭安排。代表黎智英的辯方律
師也承認，黎每天得到懲教署醫護的到訪和接
受適切治療，對有關服務沒有任何投訴。

法庭依據醫生文件，確認被告的生理及心
理健康狀況適合上庭聆訊，控辯雙方就此並無
異議。法庭亦在開庭時安排小休，若黎智英需
要額外小休，隨時可以提出，法庭會盡量安
排。

無論是法庭判詞、代表黎智英的辯方律師
陳述、還是記者在審訊現場的觀察，都足見黎
智英的所謂 「健康問題」 是無中生有，企圖干
預香港司法獨立的卑劣手段。 「謊言」 重複一
萬次亦不可能成為事實。

而辯方以黎智英 「年老」 作求情理由，希
望得到輕判，稱黎在還押期間體重下降，現已
不能再稱呼他為 「肥佬黎」 ；又指黎年屆78
歲，已屬高齡，聲稱 「黎監禁的每一天，令他

更走近生命的盡頭」 云云。然而明眼人都能看
出，黎智英所犯的國安罪行是不折不扣的重
罪，在此情況下， 「年老」 不是獲得輕判的理
由。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指出，三位主審法官已
在前後兩年的時間，長期在法庭上觀察黎智英
的健康情況，加之不時與其代表律師就黎智英
健康情況在庭上討論，可以說完全掌握黎智英
在審訊不同階段的實際健康情況。面對三位法
官之銳利 「法眼」 ，任何被告都休想能夠託詞
自己年紀老邁、健康變差 「博大霧」 ， 「騙
取」 法庭的格外開恩。

龔靜儀強調，生老病死為人生必經階段，
每一個人都會老，將年紀老邁作為 「免責金
牌」 ，或將其當作犯法後求情輕判的藉口，通
常只會在輕微罪行或初犯的情形下被法庭納入
考量。若年老真的可以成為違法後不用負上刑
責的藉口，則最終只會鼓勵甚至縱容別有用心
的長者去以身試法，破壞社會秩序。

▲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罪成，高等法院將擇日
判刑。

•鼓勵醫委會積極和快速處理市民對
醫生涉嫌專業行為失當的投訴；

•促請秘書處支援醫委會制訂行政指
引確保投訴處理機制有效運作；

•促請醫委會切實考慮精簡程序；

•促請醫委會妥善履行該會對秘書處
的實質監督角色；

•促請醫委會加強秘書處人員的管理
及績效監管；

•明確確立醫委會的權責及醫委會要
向社會及市民大眾負責；

•平衡專業自主和公平開放向社會問
責的原則和社會期望，從而全面優
化管治制度和架構；

•完善法例，加強醫委會覆檢個案的
機制；

•促請秘書處盡量定期通知投訴人及
被投訴醫生個案進度；

•衞生署評核秘書處的秘書處職員的
工作時必須徵詢醫委會的意見；

•衞生署評核秘書處職員的工作時應
訂立及考慮客觀標準；

•考慮就不涉及醫護專業人員操守的
醫療爭議個案引入調解的可行性。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